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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虚假诉讼 两年挽回损失1.6亿元
广州市检察院通报称涉“套路贷”虚假诉讼成案件新动向

阻止房屋拍卖
隐瞒亲子关系
签订虚假合同

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在执行曾某桃、
姚某贤、汤某良与被执行人张某霞、曾某志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中， 裁定公开拍卖被执行人
张某霞名下一处房屋。

2018年9月13日，案外人邹某提出执行异
议，请求终止对上述房产的查封、腾空等强制
措施，其理由为：张某霞上述房屋在法院查封
前已租赁给邹某，双方签订了《租赁合同》，约
定租赁期间自2014年7月1日至2030年6月30
日止，共16年。

邹某称，在签订合同当天，他已交付押金
1万元，且其承租行为一直持续进行中。 法院
查封、拍卖房屋，亦应遵守“买卖不破租赁”原
则， 现法院裁定拍卖该房产并要求张某霞腾
空房屋，必将对邹某的承租权产生损害。

经审查，花都区法院裁定驳回邹某的执行
异议。邹某不服上述裁定，向花都区法院提起执
行异议之诉，请求该院终止对上述房产的查封、
腾空等强制措施，并判决邹某对上述房产享有
使用权。

2018年12月10日，曾某桃、姚某贤、汤某
良向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检察院申请执行监
督。检察机关在审查该执行监督案件过程中，
发现邹某提起的上述执行异议之诉涉嫌虚假
诉讼，遂依职权立案展开调查。

经调查核实， 发现邹某系张某霞与邹某
峰的婚生儿子，张某霞与邹某峰两人离婚后，
邹某由张某霞抚养，二人隐瞒亲子关系，通过
签订虚假合同、 开具虚假票据方式虚构租赁
法律关系，进而提起本案虚假执行异议之诉。

花都区人民检察院认为，本案中，为阻碍
对抗花都区法院对涉案房屋的强制执行，邹
某与张某霞隐瞒亲子关系， 提起本案执行异
议之诉， 其行为直接侵害了申请执行人曾某
桃、姚某贤、汤某良的合法权益。

鉴于本案尚在审理阶段， 花都检察院就
此案向花都区法院发出检察建议， 建议其依
法驳回原告邹某的诉讼请求， 并对本案虚假
诉讼行为人采取妨碍民事诉讼强制措施。

花都区法院采纳了检察建议， 依法判决
驳回邹某的诉讼请求， 并将邹某等人涉嫌犯
罪的线索移送至公安机关， 公安机关已对邹
某与张某霞立案侦查，案件现在侦查过程中。

近年广州市范围内的虚
假诉讼监督案件量不断增长。
2018年1月至2019年11月 ，
广州市检察机关立案查办虚
假诉讼监督案件125件，办结
79件，提起监督意见39件，挽
回经济损失约1.6亿元。

12月12日， 广州市人民
检察院召开打击虚假诉讼专
题新闻发布会，向社会通报了
广州市检察机关打击虚假诉
讼工作情况。广州市检察院表
示，如果有群众认为自己的合
法权益受到了虚假诉讼的侵
害 ， 可 随 时拨 打 检 察 机 关
12309举报热线，也可以通过
来信来访的方式向检察机关
申请监督或进行举报。

■新快报记者 何生廷
通讯员 穗检宣

据介绍， 在自身权利受到损害
时， 向法院提起诉讼成为大家越来
越倾向的方式。 不过也有一些不法
分子以捏造事实、伪造证据的方式，
企图通过诉讼、 调解等途径侵害他
人合法权益，牟取个人非法利益，这
就是虚假诉讼。

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
副检察长周虹介绍， 虚假诉讼基本
发生在财产类案件中， 其中以民间
借贷、商品房买卖、离婚财产分割、
追索劳动报酬纠纷、 资不抵债企业
的财产纠纷最为常见， 当事人往往
希望借此类案件的起诉获得法院对

财产权利的确认或变更， 继而达到
转移财产或规避法律责任的目的。

虚假诉讼有哪些特点？ 周虹分
析说，虚假诉讼有“三假”，起诉事实
假、证据材料假、法律关系假。

首先， 当事人之间存在特殊关
系， 虚假诉讼行为人会首先从自己
熟悉和信任的人中寻找“合作对
象”，便于双方进行密切配合，以确
保虚假诉讼能够达到其预期结果。

“因此，虚假诉讼多发于关系较
密切的当事人之间，主要为亲属、朋
友、关联企业等关系。 虚假诉讼的这
一特点也成为虚假诉讼线索“发现

难”的一大原因。
周虹说，在虚假诉讼中，当事

人双方拥有同一利益诉求，共同制
造没有实际利益冲突的虚假纠纷，
会按照事先准备好的剧本提出问
题和进行答辩，场面平和，过程顺
利，目的是在较短时间内完成诉讼
的各个环节，降低审判人员的审查
力度。

记者留意到， 该类案件还有一个
明显特点， 虚假诉讼当事人在获取生
效裁判文书之后， 会立刻向法院申请
强制执行，以此达到迅速转移财产、逃
避债务等目的。

加大虚假诉讼打击力度，已经成
为了广州市检察机关的重点工作。
据了解，自2016年起，广州市检察院
在全市部署虚假诉讼监督专项活
动， 全市两级检察院都成立了以院
领导牵头的专项活动领导小组，着
力构筑虚假诉讼联合惩防体系，织
密规制虚假诉讼行为的“法律监督
之网”。

2018年1月至2019年11月， 广州
市检察机关立案查办虚假诉讼监督
案件125件，办结79件，提起监督意

见39件，挽回经济损失约1.6亿元。依
法向公安机关移送犯罪线索15条，
公安机关立案侦查8件，法院作出虚
假诉讼罪有罪判决2人。

为提高虚假诉讼监督工作质
效，在内部配合方面，广州市检察院
出台了《虚假诉讼线索移送协作机
制》，加强刑检、民行、控告、侦查等
部门间协作配合， 充分集合各部门
力量推动虚假诉讼监督。

2019年1月至11月， 刑事检察部
门移送线索的立案数， 占全市检察

机关虚假诉讼监督受案总数近40%。
同时， 广州市检察院还将成立广州
检察机关虚假诉讼监督指挥协调中
心，进一步强化虚假诉讼监督工作。

在外部协作方面， 广州市检察
院正在牵头制定广州市审判机关、
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关于建立防范
和查处虚假诉讼联动机制的实施意
见》，该意见正在会签过程中。 该实
施意见成功会签后， 将在全市范围
内形成查办虚假诉讼的坚强合力，
助力打击虚假诉讼驶入“快车道”。

案例

■12日，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召开打击虚假诉讼专题新闻发布会。 通讯员供图

现象 虚假诉讼“发现难” 易发生在财产类案件

在新闻发布会上， 周虹表示，虚
假诉讼的制造手段日益多样， 既有
故意捏造事实直接提起虚假诉讼
的， 也有虚构纠纷假意达成和解骗
取法院民事调解书的， 近期结合涉
“套路贷”诈骗案件甚至出现虚假诉
讼团伙作案的新动向。

2019年4月29日，杨某东向广州
市黄埔区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主
张唐某明诉其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为
虚假诉讼。 黄埔检察院立案后调查
发现，该案原告唐某明在2019年3月
28日同日还起诉了另外6件民间借
贷纠纷案件，上述7件案均涉嫌为唐
某明非法从事民间高息放贷而制造
的虚假诉讼。

经核实， 唐某明每借出1万元，
就收取每月1000元至1500元不等的
高额利息。 在借款人还款数额远高
于本金不愿再按月还息或无力支付
高息后， 唐某明即隐瞒借款人已还
款的事实，向法院起诉。

2019年6月25日，黄埔区检察院
以唐某明起诉的7件民间借贷纠纷
案件为虚假诉讼，发出检察建议，建
议驳回原告起诉。 最终，黄埔区法院
采纳了全部检察建议， 对正在审理
的7件案件均作出驳回起诉的裁定。

同时， 黄埔区检察院还发现了
唐某明有实施非法经营的违法犯罪
行为， 并将线索移送公安机关刑事
立案。 9月18日，广州市公安局黄埔

区分局对唐某明的违法犯罪行为立
案侦查。

黄埔区检察院第四检察部部长
林兰告诉记者，认定的涉“套路贷”
虚假诉讼案件主要有两个“虚假”的
标准， 一是诉讼所指的民事借贷关
系是虚假的， 二是给付款项证据是
伪造的或隐瞒真实资金往来证据。

在打击涉“套路贷”虚假诉讼案
件时， 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主要体
现在纠正错误的民事诉讼判决与监
督查办虚假诉讼刑事犯罪两个方
面。 对于已经生效的民事判决，发现
确为虚假诉讼的， 检察院通过发出
再审检察建议或提出抗诉的方式，
纠正错误的生效裁判。

变化 涉“套路贷”虚假诉讼案件成新动向

成就 两年挽回经济损失约1.6亿元


